
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語文競賽實施辦法

一、競賽目的:

1. 加強語文教育,提升本校學生語文水準。

2. 發掘學生潛能,選拔本校參加屏東縣語文競賽之各組選手。

二、競賽組別:

競賽為七八年級混合,學校希望各項參賽項目每班至少推派一名選
手參加。
註1:各組獲獎選手,將依指導老師選拔,代表本校參加114學年度恆春區語文競賽(英語朗

讀除外)。

註2:英語演說七年級可自由參加,英語朗讀八年級可自由參加。

三、競賽項目與參加人數:
1. 國語演說:每班一名

2. 國語朗讀:每班一名

3. 情境式演說-臺灣台語:每班一名

4. 臺灣台語朗讀:每班一名

5. 英語演說:每班一名

6. 英語朗讀:每班至多一名

7. 作文:每班至多二名

8. 寫字:每班至多二名

9. 字形字音:每班至多二名

報名注意事項

(1)因考量朗讀、演說等項目之時間因素,朗讀、演說等項目以每班參加一名為限,

其餘靜態比賽則以一名為原則,至多兩名。

(2)同一學生同日競賽不得跨組,不同日競賽可跨組,一人至多參加兩項。

四、競賽日期、時間與地點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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